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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划界调整范围

本次管理范围线调整河段位于北江、南水河曲江段，共

计 3段,分别为：北江白土段 4.3km（含南水河段 1.75km）、

乌石段 1.19km及白沙段 2.25km。

2、调整依据

2.1 划界标准

根据《广东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的

规定，河道划界要求：

(1) 有堤防河段

1）西江、北江、东江、韩江干流的堤防和捍卫重要城

镇或五万亩以上农田的其他江海堤防，从背水侧堤脚线起算

三十至五十米。

(2)无堤防河段

无堤防的河道,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

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、沙洲、滩地和行洪区;无堤防的江

心洲,历史最高洪水位所淹没范围属于河道管理范围。设计

洪水位应当根据河道防洪规划或者国家防洪标准规定的城

市防护区、乡村防护区的防护等级拟定。

1）无堤防河道,无规划要求

无堤防河道,又无规划要求,山区河道按设计洪水位(或

历史最高洪水位)确定河道管理范围;



2）无堤防河道,有规划要求

无堤防河道,且有经批复的河道治理规划,明确了设计

断面的,按规划要求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线;

1.2 主要技术文件、报告

（1）《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（2012年）》

及相关批复文件（见附件）

（2）《韶关港北江港区规划调整方案》（韶关市人民政

府 2019.12）

（3）《韶关港乌石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》（韶关市人

民政府 2019.12.9）

（4）《韶关港乌石综合交通枢纽一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》（2019.12）

（5）关于《曲江区北江白土段、乌石段及白沙段防洪

堤工程布置方案》的批复（韶水批〔2020〕10）

3、防洪规划成果

《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（2012年）》中对

相关河段位置的防洪规划主要成果如下：

3.1防洪标准

北江河段设计洪水标准为 20年一遇。

3.2防洪设计水位

白土河段设计洪水位为 51.23～51.57m，堤顶超高

hc=1.0m，则堤顶高程为 52.23～52.57m；



白沙河段设计洪水位为 49.43～49.46m，堤顶超高

hc=1.0m，则堤顶高程为 50.43～50.46m；

乌石河段设计洪水位为 45.23～45.79m，堤顶超高

hc=1.0m，则堤顶高程为 46.23～46.79m。

4、河堤断面型式拟定

本次划界调整根据河道设计洪水位，拟定以上河段堤防

型式为直墙式的防洪墙。

白土段防洪墙结构形式为衡重式挡墙结构，防洪墙高

11.5m，墙后采用砂卵石回填至堤顶，堤顶宽拟定 3.0m，背

坡坡比为 1:2，同时在坡脚设排水沟；

白沙段防洪墙结构形式为重力式挡墙结构，墙高 8.5m，

墙后采用砂卵石回填至堤顶，堤顶宽拟定 3.0m，背坡坡比为

1:2，同时在坡脚设排水沟；

乌石段防洪墙断面采用乌石港规划设计断面，上部为直

立式挡墙，墙高 6.5m，挡墙下部设灌注桩基础，桩基后设高

压旋喷桩基挡土。经复核，乌石港设计码头顶高程能够满足

20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。

5、管理范围线划定

本次管理范围调整白土及白沙河段以拟定堤防断面背

水侧堤脚排水沟外缘线起算三十米划定管理范围线。

乌石河段堤防型式结合乌石港码头设计断面，以上部码

头挡墙基础外缘线为基准线起算三十米划定管理范围线。



附件 1：关于《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》的批复



附件 2：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港北江港区规划调整

方案的通知



附件 3：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韶关港乌石综合交通枢纽一

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的函（韶交港航函

〔2020〕51号）



附件 4：关于《曲江区北江白土段、乌石段及白沙段防洪堤

工程布置方案》的批复




